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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区扶持社会力量承办青少年
[bookmark: _GoBack]竞技体育队伍奖励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1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鼓励社会力量承办青少年竞技体育队伍,参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促进全区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根据体育总局等八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和规范社会体育俱乐部发展的意见》（体规字〔2020〕2号）、体育总局《合作组建国家高水平运动队管理办法（试行）》（体竞字〔2025〕103号）、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的意见》（教体艺〔2025〕1号）、北京市体育局《关于加强和改进北京市业余训练工作的实施意见》（京体青字〔2022〕4号）以及《海淀区新型青训体系建设的若干措施》等文件精神，结合本区实际，特设立海淀区扶持社会力量承办青少年竞技体育队伍奖励资金，并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北京市行政区域内面向社会开展田径、游泳(游泳、跳水、花样游泳)、足球、篮球(篮球、三人篮球)、排球、棒垒球(棒球、垒球)、手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射击、射箭、摔跤(自由式、古典式)、柔道、举重、击剑、体操(体操、艺术体操)、跆拳道、空手道、自行车、武术(套路、散打)、拳击、皮划艇(静水)、赛艇、曲棍球、高尔夫球、橄榄球(七人制橄榄球、腰旗橄榄球)、马术(场地障碍、盛装舞步)、攀岩、霹雳舞、滑板、围棋、象棋、国际象棋、小轮车、壁球、匹克球、帆船项目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的体育协会、体育俱乐部、体育培训机构、企业等社会竞技体育训练机构，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对社会力量承办青少年竞技体育队伍，实行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
第四条	  社会竞技体育训练机构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坚持科学训练原则，贯彻国家的体育教育方针，保证训练质量。
第五条  对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社会竞技体育训练机构给予奖励。

第二章  社会竞技体育训练机构的申请及审核

 第六条 申请条件：
（一）社会竞技体育训练机构应是在海淀区合法运营的单个企业，不接受两家或两家以上企业组成联合体或类似组织进行申请； 
（二）社会竞技体育训练机构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部门、民政部门等注册，具有符合专项的雄厚专业能力、技术力量、服务能力和经济实力，具备良好的社会形象和商业信誉以及执行能力；
（三）社会竞技体育训练机构应无合同履行方面的不良记录，无不良诉讼记录等影响本项目执行的事项；
（四）社会竞技体育训练机构应具有丰富的运营青少年竞技体育项目俱乐部等相关经验。
（五）申请企业的教练团队中每名教练员需满足“北京市运动会”周期内，与该申请企业签署正规聘用合同。
第七条	 申请流程
（一）区体育局于每年9月30日前发布下一年海淀区扶持社会力量承办青少年竞技体育队伍公告。
（二）申请单位登录https://zyk.bjhd.gov.cn/jbdt/auto4513_51807/下载填写《海淀区扶持社会力量承办青少年竞技体育队伍申请表》。
（三）申请单位应按照项目申请的有关要求，向区体育局提交纸质版申报材料，材料提交截止日期为每年10月31日。
（四）申请承办青少年竞技体育队伍的社会竞技体育训练机构，应当向海淀区体育局提交下列材料：
1.《社会力量承办竞技体育训练机构申报表》；
    2.单位资质证书复印件；
3.法人和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4.专（兼）职教练（其中专职教练至少二名）身份证明及资质证明复印件；
5.训练场地、器材、设施设备的印证材料；
6.社会竞技体育训练机构的规章制度和所承担项目的发展规划；
7.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五）申请材料制作要求
1.申请资料须严格按照模板规范制作，封面应注明项目申请单位全称，全部资料要求电子版文件与纸质版文件顺序对应，且内容须严格保持一致。
2.电子版资料：申请的资料模板中的申请表要求使用word格式，所有需提供复印件的资料一律使用jpg或pdf格式（附件资料中法人、营业执照等证明资料需要提供原版扫描件），电子版资料命名：“申请单位全称-项目名称全称”，同步发送至指定邮箱：hdqtyjjtk@mail.bjhd.gov.cn。
3.纸质资料:纸质版资料须一式4份，加盖公章和骑缝章，统一采用A4纸，双面打印，使用胶订方式装订，并逐页标注页码，正文部分用三号仿宋_GB2312，行距28磅。
第八条  审核流程：
（一）区体育局于每年11月30日前组织专家对申请承办青少年竞技体育队伍的社会竞技体育训练机构进行现场勘察和综合评审。
（二）区体育局于每年12月31日前择优确定符合条件的社会竞技体育训练机构并在“海淀体育”微信公众号上进行公示，公示期为7天。
（三）公示期满后以正式文件形式公布确认名单，与社会竞技体育训练机构签订承办青少年竞技体育队伍服务协议。

第三章 社会竞技体育训练机构的训练和管理

第九条   社会力量举办青少年竞技体育队伍的项目应当以全区青少年业余体育训练项目发展规划和布局为依据，须符合海淀区竞技体育项目的长远发展要求。
第十条  社会竞技体育训练机构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自主聘任专、兼职教练和其他管理人员，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所需经费自筹。社会竞技体育训练机构应当对其聘任的教练和管理人员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和业务培训。
第十一条  社会竞技体育训练机构应规范招生行为，实事求是地制订发布招生简章、制作招生广告，自觉接受相关部门监督，杜绝训练内容名不符实，不得以欺骗、威胁等手段强迫运动员接受训练。与区体育局签订承办青少年竞技体育队伍服务协议的社会竞技体育训练机构可以“海淀区XX项目训练基地”名义自主招收运动员，招生简章等须经区体育局审查后方可发布。未经区体育局审查自行发布的体育部门将联合相关部门对其违规行为进行处罚。
第十二条  社会竞技体育训练机构应严格收费管理，各相关部门要加强社会竞技体育训练机构收费监管，严格预付费管理。社会竞技体育训练机构应将收费项目及标准应当向社会公示，并按规定明码标价，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不得以任何名义向运动员摊派费用或者强行集资。对于运动员未完成的培训课程，有关退费事宜应严格按照双方合同约定以及相关法律规定办理。
第十三条 社会竞技体育训练机构应科学设置课程，针对不同训练对象、目的，灵活安排训练内容，设置科学有效的训练课程，训练内容和课程应与运动员的年龄、身体状况、运动能力等相匹配，应采取为运动员缴纳人身意外保险等必要措施减少运动伤害。

第4章  社会竞技体育训练机构运动员注册训练和参赛

第十四条  社会竞技体育训练机构的运动员注册工作按照北京市体育局《运动员注册管理办法》和海淀区体育局对运动员注册的相关规定执行，社会竞技体育训练机构每年统一参加由海淀区体育局组织的运动员注册工作。
第十五条  社会竞技体育训练机构应按要求，每年通过公开选拔的方式，选取最强阵容组队代表海淀区参加北京市体育局竞赛计划中安排的比赛（如：北京市运动会、北京市青少年锦标赛、北京市青少年U系列比赛等），提升运动员的公平参赛机会。
第十六条  社会竞技体育训练机构必须严格遵守《反兴奋剂条例》及国家体育总局、北京市体育局和海淀区体育局的反兴奋剂工作及赛风赛纪各项规定，要在训练过程中开展反兴奋剂知识教育，严禁组织、帮助、欺骗、教唆运动员使用兴奋剂。凡因赛风赛纪、兴奋剂事件被相关部门处罚的，取消其各项奖励经费，情节严重的将取消其社会竞技体育训练机构资格，并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十七条  与海淀区体育局合作的社会竞技体育训练机构所属的运动员未经海淀区体育局同意，不得擅自代表外区、外省参加比赛，否则将取消运动员注册单位当年奖励资金。对情节严重的社会竞技体育训练机构，区体育局部门5年内不再与其建立合作关系。

第5章  社会竞技体育训练机构奖励资金标准

第十八条  海淀区体育局每年通过“以奖代补”的方式为与区体育局签订社会力量承办青少年竞技体育队伍服务协议的社会竞技体育训练机构给予资金奖励。
第十九条  社会竞技体育训练机构中在海淀区注册并输送的运动员，代表北京市在奥运会上取得成绩，个人项目（含双人、团体项目）前三名按每枚奖牌15万、10万、5万；集体项目前三名按每枚奖牌30万、20万、10万元一次性奖励社会竞技体育训练机构。
第二十条  社会竞技体育训练机构中在海淀区注册并输送的运动员，代表北京市在亚洲运动会、全国运动会上取得成绩，个人项目（含双人、团体项目）前三名按每枚奖牌5万、2.5万、1.5万元；集体项目前三名按每枚奖牌10万、5万、3万元一次性奖励社会竞技体育训练机构。
第二十一条  社会竞技体育训练机构训练的运动员在该训练机构完成代表海淀区参加北京市运动会参赛任务，个人项目（含双人、团体项目）前三名按每枚奖牌2万元、5千元、2千元；集体项目前三名按每枚奖牌4万元、1万元、4千元一次性奖励社会竞技体育训练机构。
第二十二条  社会竞技体育训练机构训练的运动员在该训练机构完成代表海淀区参加北京市锦标赛参赛任务，个人项目（含双人、团体项目）前三名按每枚奖牌1万元、3千元、1千元；集体项目前三名按每枚奖牌2万元、6千元、2千元一次性奖励社会竞技体育训练机构。
第二十三条  集体项目的主力队员与非主力队员原则上按照7:3的比例确定(如出现非整数时，按四舍五入计算)，非主力队员的奖励标准按照主力队员奖励标准的60%予以奖励。
第二十四条  海淀区体育局依据《北京市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等级评定办法及标准（试行）》鼓励社会竞技体育训练机构参与评星创优工作。对注册在海淀区并与区体育局合作的社会竞技体育训练机构在一个评定周期（2年）内被北京市评定为5A、4A、3A的，分别给予10万、5万、3万元一次性专项奖励。

第六章  奖励资金的申请、拨付及管理

第二十五条  凡与区体育局签订青少年竞技体育队伍服务协议的社会竞技体育训练机构，应于每年8月31日前将本机构代表海淀区参加奥运会、亚运会、全运会、北京市运动会、北京市青少年锦标赛、北京市青少年U系列等比赛获得前三名成绩的相关材料报区体育局审核，材料包括：
（一）申请报告（报告应涵盖获得比赛前三名运动员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号、在机构训练年限及训练痕迹、注册项目、注册年限，教练员基本情况、获得成绩等）；
（二）获得前三名比赛的报名表、秩序册、成绩册、获奖证书。
第二十六条  区体育局将组织专家组对申报材料进行逐一审核，并于下一年一季度前为审核通过的社会竞技体育训练机构一次性拨付奖励资金。
第二十七条  凡弄虚作假套取奖励资金的社会竞技体育训练机构，除收回已拨付的奖励资金外，一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政府资金支持。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项目，不予安排奖励资金支持。
（一）同一社会竞技体育训练机构的同一项目已获得区级财政资金支持的；
（二）逾期未提交奖励资金申请材料的；
（三）申请单位涉嫌违法，正在接受相关部门调查的；
（四）申请单位受到警告以上行政处罚未满2年的；
（五）申请单位在年度内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或有重大投诉并经查实负有责任的；
（六）未能按期偿还贷款本息，经银行确认项目有严重还款风险的；
（七）有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

第七章  管理机构及职责

第二十八条  奖励资金纳入区财政预算管理，按照区项目预算管理有关规定，由区体育局实施监管，奖励资金使用单位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执行。
　第二十九条  区体育局职责：
（一）根据区委、区政府战略部署及区青少年竞技体育项目发展规划，确定年度重点工作，按照部门预算管理规定执行产业资金预算。
（二）负责组织、指导、监督奖励资金项目的申报、评审等工作，并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全程监管。
（三）负责对奖励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跟踪管理，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监督，对违反规定使用奖励资金的情况提出整改意见并监督落实。
（四）按照绩效管理要求，对项目进行绩效评价。
第三十条 区财政局职责：
（一）负责奖励资金拨付，对奖励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对违反规定使用奖励资金的行为进行处理。
（二）负责组织开展绩效评价工作。
第三十一条  对社会竞技体育训练机构申请奖励资金的工作要求：
（一）根据公告要求进行申请，附相关申请材料依据，并对报送资料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二）严格按照奖励资金批复的内容及要求组织实施。
（三）对奖励资金进行财务管理和独立核算。
（四）积极配合区体育局、区财政局进行项目检查及绩效评价工作，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工作。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海淀区各体校的在训运动员未经区体育局同意，不得擅自代表社会竞技体育训练机构进行注册，否则将视情况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只适用于举办各夏季项目的竞技体育训练机构，举办冬季项目竞技体育训练机构的奖励办法另行制定。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30日后施行，有效期三年，其中试行期一年。政策实施期间，可根据行业发展变化或上级政策调整，经程序决议后予以修订。本办法由海淀区体育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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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可另附页

运动队在训运动员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项 
目
	训练年限
	每周训练次数
	教练
姓名
	最好成绩

	
	
	
	
	
	
	
	
	

	
	
	
	
	
	
	
	
	

	
	
	
	
	
	
	
	
	

	
	
	
	
	
	
	
	
	

	
	
	
	
	
	
	
	
	

	
	
	
	
	
	
	
	
	

	
	
	
	
	
	
	
	
	

	
	
	
	
	
	
	
	
	

	
	
	
	
	
	
	
	
	


注：可另附页
	申报单位需同时提交对承办青少年竞技队伍的中长期发展规划、训练梯队建设计划、教练员团队培养计划、训练参赛计划等工作计划（另附）

申报单位法人（负责人）：                   申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区体校意见：
校长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区体育行政部门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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